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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建发〔2024〕8号

岳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印发《岳阳市存量房交易资金
监管办法》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加强房地产市场管理，规范存量房交易行为，保障存量房交易资金安全，维护交易双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现将《岳阳市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岳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4年6月19日





岳阳市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房地产市场管理，规范存量房交易行为，保障存量房交易资金安全，维护交易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房屋网签备案工作的指导意见》(建房〔2018〕128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房地产经纪服务的意见》(建房规〔2023〕2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主城区范围内（包括岳阳楼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湖新区）已办理不动产或房屋所有权登记的存量房交易资金的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岳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市住建局)是本市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的主管部门，其所属的岳阳市房地产交易中心具体负责本市主城区范围内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的组织、实施、指导、监督工作。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的存量房交易，是指买卖本市主城区范围内国有土地上已办理不动产或房屋所有权登记房屋的交易行为。
本办法所称的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银行，是指同市住建局签订《岳阳市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并开设专用监管账户的银行或住房公积金（以下简称监管银行）
本办法所称存量房交易监管资金，是指存量房交易双方通过岳阳市房地产交易综合平台签订《岳阳市存量房买卖合同》（以下简称《网签合同》）和《岳阳市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协议》（以下简称《监管协议》），在《监管协议》中约定由监管银行代收代付的购房款。监管账户内的资金属于交易当事人所有，监管期间存量房交易资金按照监管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基准利率计息，利息按交易双方在《监管协议》中的约定拨付。
[bookmark: _GoBack]本办法所称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是指市住建局和监管银行按照与当事人双方签订的《监管协议》，对存量房交易资金实施监管、拨付存量房监管资金。
第五条  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应遵循安全、快捷、便民、自愿、无偿的原则。
    第六条  市住建局应当与符合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要求的银行签订《合作协议》，由岳阳市房地产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开设“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账户”(以下简称监管账户)用于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确保交易资金安全。
第七条  市住建局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职责：
（一）同监管银行签订《合作协议》，实现岳阳市房地产交易综合平台与银行监管系统、不动产登记系统的信息实时共享；
（二）负责《网签合同》和《监管协议》的备案、变更、注销；
（三）监督《网签合同》和《监管协议》的履行，出具《岳阳市存量房交易资金划转通知单》。
第八条  监管银行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职责：
（一）根据《合作协议》，与岳阳市房地产交易综合平台实现信息实时共享；
（二）完成监管账户记账系统建设，实现监管账户余额等于全部虚拟子账户金额合计，并向缴存方出具缴存凭证；
（三）实现“带押过户”和“抵押合同审批前置”业务办理；
（四）未收到市住建局的《岳阳市存量房交易资金划转通知单》前，不得划转监管资金。 
第九条  存量房交易双方申请交易资金监管时，应向市住建局提交以下资料: 
(一)申请人身份证明； 
(二)《网签合同》； 
(三)交易双方结算账户； 
(四)其他所需材料。 
第十条  在监管资金划转前，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交易当事人可以向市住建局申请变更《监管协议》: 
    （一）交易当事人提出变更监管资金结算账户的； 
(二)交易双方共同提出变更监管资金缴存时间的。 
第十一条  申请《监管协议》变更的，交易当事人应当提交下列资料: 
(一)变更结算账户（缴存时间）申请书、新开设的结算账户； 
(二)交易当事人身份证明； 
(三)《监管协议》； 
(四)其他所需材料。
第十二条  存量房交易完成并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后，市住建局应于收到不动产登记部门反馈的登记信息后的2个工作日内完成监管资金划转审核并通知监管银行。监管银行应于收到市住建局资金划转通知后的2个工作日内将监管资金划转至卖方指定的结算账户中。
第十三条  交易的存量房在完成不动产转移登记前，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交易当事人可以向市住建部门申请解除资金监管: 
(一)交易双方共同提出解除《监管协议》的； 
(二)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生效法律文书确认交易解除、终止或无效的。 
第十四条  交易当事人在申请解除资金监管时，应当提交下列资料：
    (一)解除存量房资金监管申请书； 
(二)交易当事人身份证明； 
(三)《监管协议》和《网签合同》； 
(四)存量房交易资金缴存凭证； 
(五)通过司法或仲裁途径解除资金监管的，提供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生效法律文书； 
(六)其他所需的材料。
第十五条  交易当事人申请解除资金监管的，符合申请要求的，市住建局应于收到解除资金监管资料的2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并通知监管银行。监管银行应于收到解除资金监管通知的2个工作日内凭《岳阳市存量房交易资金划转通知单》将监管资金退回买方结算账户。 
第十六条  市住建局、监管银行、协会工作人员在工作中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七条  各市、县（区）可参照本办法制定本行政区域内的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办法。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2024年7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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